
( 一 ) 

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       文件 S T D C  7 2 / 2 0 2 4  

討論文件 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黃宇翰先生提問  

有關沙田區電話騙案及電話號碼實名登記事宜  

“ 近 日 收 到 不 少沙 田 居 民 求 助 ，表 示 接 到 大 量 電話 、 短 訊 及

社交平台的詐騙訊息，令他們不敢接聽陌生電話和處理來歷不明的

訊息，以致錯過了政府部門 (如民政事務處、社會福利署 )及醫院等

機構的重要來電，銀行及金融機構發出的訊息亦不敢處理。  

另 外 ， 坊 間 有 大量 無 需 實 名 登 記的 電 話 卡 出 售 ，而 電 話 實 名

登記程序過於簡單，以一張身份證副本即可成功登記。有市民因此

擔心自己被冒名登記，但查詢自己名下有否實名登記的電話號碼的

過程繁複，要向三十多間電訊商逐一核實，猶如不可能的任務。  

就上述情況，本人有以下提問：  

( 1 )  二 零 二 三 及 二 零 二 四 年 各 季 度 香 港 電 話 騙 案 數 目 及 涉 及

的金額分別是多少？當中，沙田區的電話騙案數目及涉及

的金額分別佔多少？  

( 2 )  二零二三及二零二四年的電話騙案中，涉案的電話號碼有

多 少 是 已 實 名 登 記 的 香 港 電 話 號 碼 ？ 真 正 涉 案 的 登 記 人

有 多 少 ？ 冒 名 登 記 的 號 碼 有 多 少 ？ 被 冒 名 登 記 的 受 害 者

有多少？  

( 3 )  使 用 他 人 身 份 冒 名 登 記 電 話 號 碼 和 出 售 已 實 名 登 記 的 電

話號碼會觸犯什麼法例？刑罰是什麼？  

( 4 )  市 民 如 發 現 自 己 被 冒 名 登 記 電 話 號 碼 ， 可 向 什 麼 部 門 求

助？  



( 二 ) 

( 5 )  在已實施電話號碼實名登記的情況下，署方能否將政府部

門、金融機構、醫院等重要機構的來電直接顯示為該機構

的名稱而非電話號碼？  

( 6 )  坊 間 有 識 別 來 電 的 應 用 程 式 (如 W h o s c a l l )可 篩 選 滋 擾 來

電，署方可否將政府部門的電話號碼加入相關資料庫，以

協助市民識別重要來電？  

( 7 )  現時電話號碼實名登記程序過於簡單，難以防 範冒名登記

的情況。署方會 否優化相關程序，如使用「智方 便 +」進行

登記，以提升安全保障？  

( 8 )  署 方 能 否 在 電 話 號 碼 實 名 登 記 的 過 程 中 加 入 即 時 通 知 登

記人的功能？  

( 9 )  署 方 可 否 簡 化 市 民 查 核 自 己 名 下 已 實 名 登 記 的 號 碼 的 程

序，如使用「智方便 +」一次過核實自己名下所有已登記的

電話號碼？”  

 

香港警務處的回覆  

提問 ( 1 )  

香港警務處今年一月至八月共錄得 5 , 7 0 9 宗電話騙案，數字較去 年

同期的 2 , 1 8 2 宗，增加 3 , 5 2 7 宗，上升 1 6 2 %。損失金額由 6 億飆升

超過兩倍至 2 0 億元。當中，沙田區錄得 5 4 9 宗 電話騙案，數字較

去年同期的 2 1 9 宗，增加 3 3 0 宗，上升 1 5 1 %。損失金額由 9 千萬

飆升近兩成至 1 . 1 億元。  

提問 ( 2 )  

香 港 警 務 處 沒 有 備 存 當 中 有 多 少 宗 案 件 涉 及 本 地 流 動 電 話 號 碼 的

數字。  

 



( 三 ) 

香港警務處及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(通訊辦 )的綜合回覆  

提問 ( 3 )  

在 電 話 智 能 卡 實 名 登 記 制 (實 名 登 記 制 )制 下 提 供 虛 假 資 料 及 /或 虛

假文件，有可能構成刑事罪行。視乎有關行為的性質及所得的證據，

適用的罪行包括《盜竊罪條例》 (第 2 1 0 章 )第 1 8 A 條有關以欺騙手

段取得服務及 /或《刑事罪行條例》 (第 2 0 0 章 )第 7 3 條有關使用虛

假文書等罪行。 《盜竊罪條例》 第 1 8 A 條的罪行最高可處監禁 十

年，而《刑事罪 行條例》第 7 3 條的罪行最高可處監禁 1 4 年。此外，

任 何 人 明 知 而 向 另 一 方 提 供 以 他 人 名 義 登 記 的 電 話 智 能 卡 作 非 法

用途，根據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(第 2 2 1 章 )第 8 9 條或可能被控協

助及教唆干犯相關罪行。  

為進一步完善實名登記制，通訊辦會在二零二五年內就實名登記制

實 施 以 來 的 運 作 經 驗 進 行 檢 討 包 括 研 究 禁 止 轉 售 已 完 成 實 名 登 記

的電話智能卡並向立法會提交修訂 《電訊 (登記用戶識別卡 )規例》

(第 1 0 6 A I 章 ) (《規例》 )建議。  

提問 ( 4 )  

若市民發現被人盜用其身份登記電話號碼，可聯絡電訊 商取消相關

電話號碼，並帶同有關文件到警署報案求助。如果懷疑個人資料私

隱受到侵犯，可以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查詢或投訴。  

有關查詢已登記的電話卡數量或取消電話儲值卡登記的詳情，市民

可直接聯絡所屬電訊商了解。  

 

 

 

 

 



( 四 ) 

通訊辦的回覆  

實名登記制已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全面實施，規定所有在本

地 發 出 及 使 用 的 電 話 智 能 卡 (包 括 上 台 月 費 服 務 和 電 話 儲 值 卡 )均

須於啓動服務前完成實名登記。實名登記制的適用範圍並不涵蓋非

本地發出及使用的電話智能卡。《規例》訂明實 名登記制的各項規

定。為確保實名登記制有效執行，通訊事務管理局亦已就實名登記

制的具體運作細節和要求發出指引予電訊商遵從。  

提問 ( 5 )  

就建議在來電顯示中加入顯示機構名稱功能方面，由於來電顯示技

術的設計原則是基於一套國際通用格式，一般僅支持數字的顯示，

並不支援其他符號或文字，因此有關提議技術上並不實際可行。現

時，通訊辦已設立機制為有需要的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提供特定電

話號碼作為其與公眾通訊用途，例子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的一

站式服務熱線 1 8 2 3 或香港警務處的反詐騙協調中心熱線 1 8 2 2 2 等。

通 訊 辦 會 繼 續 為 有 需 要 的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營 機 構 提 供 特 定 的 電 話 號

碼致電市民，以方便公眾辨認有關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的來電。  

提問 ( 6 )  

政 府 各 部 門 可 按 部 門 情 況 及 需 要 直 接 聯 絡 相 關 應 用 程 式 開 發 商 (如

H K J u n k C a l l . c o m )，要求將其部門的電話號碼加入相關資料庫。  

提問 ( 7 )  

通訊辦已根據實名登記制實施以來的運作經驗，要求電訊商繼續優

化其登記平台，採用「智方便」作為香港身份證持有人登記電話儲

值卡的預設方式以核實登記人身份，否則須完成人手核對電話儲 值

卡的登記資料後才可啟動有關電話儲值卡。措施已經於二零二四年

十月開始實施，通訊辦會密切監察及檢視措施執行後的成效。  

 

 



( 五 ) 

提問 ( 8 )  

實名登記制全面實施以來，通訊辦一直與電訊商保持溝通以及提出

各種適當措施以加強實名登記制有效執行。同時，電訊商必須就已

登 記 的 電 話 儲 值 卡 用 戶 資 料 加 強 進 行 定 期 抽 樣 檢 查 及 就 有 懷 疑 的

個案進行人手檢查。被抽查的用戶如未能按所屬電訊商指示核實登

記資料，相關電話儲值卡會被取消登記而不能繼續使用。截至二零

二四年九月底，約有 3 1 6 萬張電話儲值卡因客戶未能提供合乎登記

要求的資料而被拒絕登記。電訊商亦 取消了約 2 7 2 萬張登記紀錄未

合 規 的 電 話 儲 值 卡 的 實 名 登 記 。 當 電 話 儲 值 卡 用 戶 成 功 完 成 登 記

後，電訊商一般 會以指定發送者名稱「 # S I M R E G」向該用戶發出短

訊通知。就其他通知渠道，用戶可直接聯絡其電訊商查詢有關服務。 

提問 ( 9 )  

現時，大部分電訊商已在其網上實名登記平台提供渠道予其用戶查

詢電話儲值卡的登記狀態。通訊辦一直鼓勵電訊商利用其網上平台

使用「智方便」核實查詢者身份後，提供渠道予市民查詢已登記的

電話儲值卡數量，並已在較早前向電訊商提出有關建議。在實名登

記制下，用戶的個人資料由相關電訊商收集及保管，市民如欲查詢

在不同電訊商以其身分登記的電話儲值卡的數量，可直接聯絡電訊

商查詢。  

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
STDC 13/70/15 

 

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 


